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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业大学关于试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推荐人”办法的通知

行政机关各部门、各学院、各直属单位:

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积极性，发挥学科和科研团队负责人的作用，提高项目申请资助率。经学校研究，决定试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推荐人（简称项目推荐人）”办法。具体内容如下：

一、试行项目推荐人的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学校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简称基金项目）的数量，提高基金项目申请书的质量和项目的资助率。

二、项目推荐人及职责。项目推荐人原则上应为基金项目申请人所在的学科负责人或科研团队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类别的项目负责人或具有丰富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经验的科研管理人员。

项目推荐人主要职责是组织专家对推荐的基金项目申请书进行预评审，提出申请书的具体修改意见，完善基金项目申请书的质量。项目推荐人同一年度一般承担不多于5份基金项目申请书的推荐任务。

三、项目推荐人办法的实施。基金项目申请人可自行联系一位项目推荐人对其申请书进行预评审和相关指导工作。在每年3月正式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基金申请书时，申请人同时向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院（简称科研院）提供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推荐人备案表”（见附件）。备案表须经基金项目申请人和项目推荐人双方签字后生效。

科研院应建立相应的项目推荐人数据库并及时公开发布项目推荐人的推荐项目及立项情况。

四、项目推荐人的激励。基金项目申请人正式提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书后，学校分别给予项目申请人和项目推荐人2000元/项（税前）、1000元/项（税前）的激励。

相应的申请项目获批立项资助后，基金项目推荐人可获得9000元/项（税前）激励，其中4000元来自于学校激励，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下拨的间接费用中支出；另外5000元来自于立项项目的科研激励费。

五、项目推荐激励经费的来源。根据学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间接费用的分配办法，将原划拨给学院的10%间接费用与留存在科研院的5%间接费用合并后用于对项目申请和项目推荐的激励，具体由科研院统一实施。

六、本办法适用于每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申报期申请项目。

七、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原科技类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有关间接费用的分配办法与本办法不符的，以本办法为准。

八、本办法由科学技术研究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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